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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04年度系所材料費 15%預算額度分配評估表 

項目  標準  單位自評 相關單位查核  備註 

一、課程大綱

上網率 

103‐1、 103‐2
課程大綱上網
率達 100%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教務處（課務組）簽章：

 
 

課綱上網率統計表請至教務資

訊 系 統 （ 網 址 ：

http://courseap.itc. 

ntnu.edu.edu.tw/AasSys 

/LoginCtrl）查閱 

二、課程意見

調 查 改

善情形 

102‐2、 103‐1
課程意見調查
級分低於 3.5
之課程提出調
整措施報告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教務處（課務組）簽章：

 
 

未有課程意見調查課程級分
低於 3.5之教師者，本項免填 

三、教師繳交

成 績 情

形 

102‐2、 103‐1
教師按時繳交
成績率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教務處（註冊/研教組）簽章：

 

教師若有未繳交成績情形教務

處將主動提供相關系所參考 

四、課程地圖

資 料 持

續 更 新

情形 

檢視本年度課
程地圖更新率
達 100%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教務處（通識中心）簽章：

 
 

系所課程地圖更新調查表請於

期限內自行上網填報 

（網址：http://ppt.cc/Kd64） 

五、導師制度

實 施 情

形 

訂有導師輔導
時間，導師上
網填報輔導活
動紀錄表比例
達 80%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學務處（生輔組）簽章：
 
 

導師填寫輔導紀錄表情形請至

學生輔導系統查詢 

六、畢業生就

業 狀 況

調 查 回

報情形 

配合學校進行
畢業生就業狀
況調查回報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師培處（就輔組）簽章：

 
 

請至畢業生就業追蹤網路問卷

施 測 系 統 填 答 （ 網 址 ：
http://docs.otecs.ntnu.edu.tw/ 

NGSS/survey.do） 

七、系所網站

建 置 之

完 整 性

及 維 護

情形 

中文網頁且通
過弱點掃描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資訊中心簽章： 

 
請至資訊中心網站線上填報後

列印，有關網站評核項目請詳參

資訊中心網頁（網址：資訊中心

網站首頁／相關連結／系所網

站業務評估） 英文網頁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國際處簽章： 

 

承辦人：              系(所或學位學程)主管：                 院長： 

(分機) 

 

備註： 

1.系（所）必要時得檢附相關佐證資料供參（資料以附件方式另頁呈現）。 

2.本表自評欄由申請系（所）依實際辦理情形勾選，相關單位查核欄項目一至四由教務處勾選、項目五

由學生事務處勾選、項目六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勾選、項目七由資訊中心及國際事務處勾選。 

3.本表請於 4 月 20日前送達教務長室，由教務處彙整後會辦其他單位，並另案簽陳校長決行。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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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五、本小組每學年至少召開

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

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五、本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

單位人員列席。 

配合教育部「校園保護

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

行期程辦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民國 100年 3月 23日第 331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3年 3月 19日第 343次行政會議第一次修正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積極宣導及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 特成立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 

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之宣導及活動規劃。  

(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政策之研擬。  

(三)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措施之規劃與推動。  

三、本小組置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

處處長、圖書館館長、資訊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學生會代表共同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

召集人。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資訊中心主任擔任，辦理本小組相關事宜。  

五、 本小組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六、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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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 

職務加給支給要點草案總說明 

 
本校為激勵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提振工作士氣，留任優秀人才，

增進資訊服務與行政效能，爰擬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

員職務加給支給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立法宗旨。（第一點） 

二、明定支應財源。（第二點） 

三、明定適用對象。（第三點） 

四、明定支給作業、等級、支給標準與發放方式。（第四點） 

五、明定支給考評小組成員。（第五點） 

六、明定未盡事項之依循。（第六點） 

七、明定訂定、修正及實施程序。（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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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 
職務加給支給要點草案 

 
104年 3月 4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5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激勵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提振工作士氣，留任優

秀人才，增進資訊服務與行政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職務加給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專款經費支

應。 

三、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資訊中心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進用之資訊類約用人員，

並須於資訊中心服務滿一年以上且其最近一次年終考評等級為甲等以上者。 

四、  資訊中心得分設專案辦理各項任務及新興業務，並以「任務編組」方式指派

各專案負責人員，經「職務加給支給考評小組」審核通過，簽奉 校長核定

後兼任，任期半年；任期屆滿前三週，應檢具專案之成果，做為下半年是否

續任之依據。 

任務編組級別及職責內容與條件如下: 

任務編組級別 職責內容與條件 

資深專案經理 

專案之主導、協調、管理、決策支援、執行與考核，

且於資訊中心服務任滿五年以上，並具三年之專案

經理資歷。但若有其他相關經歷及特殊服務表現

者，亦得比照認定其資歷。 

專案經理 專案之分析、規劃、管理、執行與考核 

各專案負責人員經職務加給支給考評小組審核並簽奉 校長核定已達成專案

任務後，得依其職位等級及任務編組級別一次支給半年之職務加給，支給標

準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職務加給 (月支標準) 

任務編組級別 
資深專案經理 7,500 10,000 

專案經理 5,000  

職位等級 
系統分析師、 

副系統分析師 

系統分析顧問、 

高級系統分析師 

職務加給同時間支給總人數至多為簽案當時資訊類約用人員總數的百分之

二十五(計算至整數，小數點以下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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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點中之「職務加給支給考評小組」，由副校長、資訊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及校內外專家 2 至 4 人組成，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本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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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職務加給

支給要點草案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激勵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提

振工作士氣，留任優秀人才，增進資訊服務與行政效

能，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立法宗旨。 

二、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職務加給之經費來源，由本校

校務基金專款經費支應。 

明定支應財源。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資訊中心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進

用之資訊類約用人員，並須於資訊中心服務滿一年以上

且其最近一次年終考評等級為甲等以上者。 

明定適用對象。 

四、資訊中心得分設專案辦理各項任務及新興業務，並以「任
務編組」方式指派各專案負責人員，經「職務加給支給
考評小組」審核通過，簽奉 校長核定後兼任，任期半
年；任期屆滿前三週，應檢具專案之成果，做為下半年
是否續任之依據。 
 

任務編組級別及職責內容與條件如下: 

任務編組級別 職責內容與條件 

資深專案經理 

專案之主導、協調、管理、決策支援、
執行與考核，且於資訊中心服務任滿
五年以上，並具三年之專案經理資
歷。但若有其他相關經歷及特殊服務
表現者，亦得比照認定其資歷。 

專案經理 專案之分析、規劃、管理、執行與考
核。 

 
各專案負責人員經職務加給支給考評小組審核並
簽奉 校長核定已達成專案任務後，得依其職位等
級及任務編組級別一次支給半年之職務加給，支給
標準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明定支給作業、等級、

支給標準與發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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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加給 (月支標準) 

任務編組級別 
資深專案經理 7,500 10,000 

  專案經理 5,000  

職位等級 
系統分析師、 
副系統分析
師 

系統分析顧問、 
高級系統分析
師 

職務加給同時間支給總人數至多為簽案當時資訊

類約用人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計算至整數，小

數點以下不計)。 

五、前點中之「職務加給支給考評小組」，由副校長、資訊

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校內外專家 2至 4人組成，由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明定支給考評小組成

員。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未盡事項之依循。 

七、本要點經本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明定訂定、修正及實施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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